


四川行政区划自秦置郡县始，至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设省、州(地、

市)、县 3 级政区制，演变已历 2000 余

年。



上古时代，四川盆地以巴和蜀为

中心的两个氏族聚居区渐渐成为两个

国家。其疆域：蜀大约在今四川盆地西

部，以岷江流域为中心，及今陕甘南部

和滇北一带；巴大约在今四川盆地东

部，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，及今陕南、

鄂湘西部和黔东北一带。

周慎靓王五年(公元前 316 年)，

秦灭巴蜀二国，设巴蜀二郡，置县治，

实行以郡领县的 2 级政区制。东汉以

州统郡，以郡领县，形成 3 级政区，延

及晋魏。隋及唐初改行州(郡)、县 2 级

政区，时或悉罢诸郡，以州统县，时或

废州改郡，累经反复。其间，唐曾设道，

初以监察州郡，乾元元年(758 年)后，

剑南、山南、黔中 3 道正式成为统领州

(府)的一级行政区域。

北宋咸平四年(1001年)，将今四

川地区划分为益州路、梓州路、利州路

和夔州路，总称四川路，是为四川得名

之始。是时除沿用五代州县之制外，并

设府、军、监，以路统之，实行路－州

(府、军、监)－县 3 级政区制。

元中统三年(1262 年)建置陕西、

四川行 中书 省。至元 十八 年 (1281

年)，川陕分治。二十三年，正式建置四

川行中书省，简称四川行省，是为四川

独立建省之始。实行省－路－府、州－

县 5 级政区制。

明行 省－府(州)－县 3 级政区

制。晚清实行省一道一府(直隶州、直

隶厅)－县的 4 级政区制。

民国 2 年(1913 年)，实行以道统

县，全川划分为川西、上川南、下川南、

川北、川东、边东、边西 7 道。

民国 3 年，废府、州、厅改县，撤边

东、边西二道，并改川西道为西川道，

上川南道为建昌道，下川南道为永宁

道，川北道为嘉陵道，川东道为东川

道，川西高原设川边特别区，管辖范围



见下表：

民国 3 年(1914 年)四川行政区划表

民国 24 年筹建西康省，设建省委

员会于雅安县。27 年四川省所属第

17、18 两行政督察区所属金沙江以东

19 县、金沙江以西 13 县划归西康省，

次年元月 1 日，西康省正式建成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国

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，曾在四川 25

县，陕西 3 县大部地区，人口 700 余

万，面积 42000 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内，

建川陕省，于川东北建 2 道 1 市 23



县、1 特别区。

1935 年，红军北上抗日，川陕省

结束。

1949 年冬至 1950 年春，川康两

省相继解放。

1950 年初，中央人民政府将 四

川、西康、云南、贵州 4 省及西藏地区

划为西南大行政区，旋即撤销四川省

建制，分设川东、川南、川西、川北四行

署区，设人民行政公署，由西南大行政

区直接领导。

1952 年 8 月，撤销川东、川南、川

西、川北 4 行署区，恢复四川省建制。

1955 年 7 月，撤销西康省，将雅

安专区、西昌专区、甘孜藏族自治州及

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 47 县划归四川

省管辖。

今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，东西相

距 1200 余公里，南北 900 余公里，面

积 57 万平方公里，约占全国面积的

5．9 % ，人口 10187．5 万(1985 年省公

安厅统计)，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。

地 理 位 置 介于 东 经 97°21’至 110°

12’，北纬 26°03’至 34°03’之间，东邻

湖北、湖南省，南邻贵州、云南省，西邻

西藏自治区，北邻青海、甘肃和陕西

省。1985 年底全省共辖 6 地区、11 地

级市、3 自治州、8 县级市、165 县、9 民

族自治县、1 工农区、31 市辖区、1 县

级办事处。



第一节 晚清时期

晚清时期，设成绵龙茂、建昌上川

南、川南永宁、川北、川东、康安、边北

7 道。道系省的派出机构，非一级政权

单位。清末道下设府 15、直隶州 9、直

隶厅 4、辖县 119、州 13、屯 5、设治委

员 6。见下表：

晚清四川行政区划表





第二节 民国时期

民国 8 年(1919)年，四川督军熊

克武明令发表“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

域表”，形成四川军阀割据的防区制

度。以后随着四川军阀的连年混战，相

互兼并，防区的变化较大。

1933 年“二刘(刘文辉、刘湘)大

战前夕，24 军军长刘文辉据有川中、

川南及西康地区，多达 81 县市；21 军

军长刘湘的防区除鄂西外，据有川东

27 县市；29 军军长田颂尧据有川北

26 县；28 军军长邓锡侯据有川西北

16 县；20 军军长杨森据有广安、蓬安、

渠县、岳池 4 县；23 军军长刘存厚据

有达县、宣汉、城口、万源 4 县。四川边

防军总司令李家钰、23 师师长罗泽洲

亦据有防区。“二刘大战”结果，刘文辉

败退西康地区，刘湘防区扩大，占有四

川大部分县市。

民国 24 年，军阀防区制结束，川

政统一，为反共军事需要，国民政府下

令实施行政督察区制，设立行政督察

区 19 个。见下表：

民国 24 年(1935 年)四川行政区划表





注：(1)成都市民国 10 年建市政公所，17 年建市政府。

(2)重庆市民国 17 年建市政厅，次年建为省辖市，29 年定为陪都，35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，隶行政

院，称特别市。

(3)民国 28 年第 17、18 行政督察区划归西康省管辖。

(4)民国 28 年，由富顺和荣县划出部分乡镇建自贡市。

第三节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

一、专区

1950 年，川东行署辖区设江津、

大竹、万县、涪陵、酉阳 5 个专区，直辖

万县市；川南行署辖区，设泸县、宜宾、

乐山、内江 4 个专区，直辖泸州市；川

西行署辖区，设温江、绵阳、眉山、茂县

4 个专区，直辖成都市；川北行署辖

区，设南充、达县、遂宁、剑阁 4 个专

区，直辖南充市；西康省康定 藏族自

治区和雅安、西昌两个专区及雅安市。

情况见下表：

表2－4





1950 年四川行政区划表





介于省县之间的政区，曾多次更

名和撤并。1952 年，剑阁专区更名为

广元专区，泸县专区更名为隆昌专区，

同年底，隆昌专区又更名为泸州专区。

1968 年，各专区成立地区革命委员

会，专区更名为地区。1981 年，江津地

区更名为永川地区。撤并情况如下表：

1 9 5 0 ～ 1 98 1 年 四 川 政 区 变 更 情 况



二、民族自治州

1952 年 4 月，设西康省凉山彝族

自治区，政府驻昭觉县，1955 年 4 月

更名为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州；

1953 年 3 月，设四川省藏族自治

区，政府驻茂县，次年迁理县刷经寺；

1955 年 3 月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

更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。

川康两省合并，上述 3 州分别更

名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，四川省

甘孜藏族自治州，四川省阿坝藏族自

治州。1958 年，阿坝州政府迁驻马尔

康县。1978 年凉山州政府迁驻西昌县

(今西昌市)。

1955 年民族自治州辖区表

三、地级市 1 981 年 ～ 1 985 年，城 乡 商 品 经 济



的迅速发展，除成都、重庆、自贡、渡口

4 个地级市外陆续增设泸州、德阳、绵

阳、广元、遂宁、内江、乐山等 7 个地级

市，实行市领导县体制。情况见下表：

1950～ 198 5 年四 川地级 市情况

1985 年，全省介于省县之间的政

区，计有 11 个地级市，6 个地区，3 个

自治州。辖县级市 8 个，县 165 个，自

治县 9 个，工农区 1 个，市辖区 31 个，

县级办事处 1 个。详见下表：



1985 年四川行政区划表







第一节 晚清时期

晚清时期改土归流过程中，在川

西增置县政区 7，调整县区划时，在川

南增置县政区 2，情况见下表：

晚清四川增设县情况



第二节 民 国 时 期

民国时期，川康两省废府置县者

3，废州置县者 19，废厅置县者 12，撤

设治委员置县者 5，易名者 10，析县置

县者 17，情况见下列两表：

民国元年(1912 年)四川县级政区变动情况



民国 3～38 年I四川析(改)置县级政区情况



第三节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

1950 年～1985 年的 36 年中，四

川曾设立县级市 18 个，新置县 23 个，

民族自治县 10 个，县级工农区 3 个，

撤并县 25 个。1958 年～1960 年并小

县为大县，撤并后因不便管理又恢复

的县 14 个。1985 年全省县级政区，共

有县级市 8、县 165、自治县 9、工农区

1、市辖区 31、县级办事处 1。情况见下

列各表：

1950～1985 年四川设置县级市(市中区)政区表



1950 年～1960 年四川 析(改)置 县政区表



1953 年～1984 年四 川 析(改)置 民族 自治 县政 区表



1979 年四川析置县级工农区政区表



1951～ 1985 年四 川 撤并县政 区表



1958 年 ～1963 年 四川 撤 并又 恢 复 的县 政 区表



1985 年四川县级政区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上列各表资料来源：

1、四川省民政厅；《四川省行政区划沿革》(1949～1985)

2、四川省民政厅：《四川 省行政区划统计表》；

3、四川省公安厅：1985 年《四川省人口统计报告表》；

4、四川省农业区划委员会 1985 年川农区划(85)10 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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